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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通过用户服务协议以及消费平台强制或隐秘地收集非必要信息并加以利用，借助算法推测出消

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敏感度，进行“差别定价”。这是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度搜集和滥用，损害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同时使得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消费者受到无形的压迫，其公平

交易的权益遭受损害，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可赋予消费者选择性的拒绝权、强化平台的解释说

明、提示义务来弱化信息搜集的强制性与隐秘性，制衡双方地位。同时可引进第三方机构，借助其专业

性弥补消费者专业知识的缺乏、凭借其监管机构身份抑制信息的滥用，以更加有效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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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platforms forcibly or covertly collect and use unnecessary information through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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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agreements and consumer platforms, and use algorithms to infer consumers’ sensitivity to 
the price of goods or services and carry out “differential pricing”. This is the excessive collection 
and abuse of consum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which damag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
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it also puts the platform and consumers in an unequal position, consum-
ers are invisibly oppresse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fair trade are damaged, and the market 
order of fair trade is undermined. It can give consumers the right to choose to refuse, strengthen 
the platform’s explanation and reminder obligations, weaken the mandatory and confidential na-
ture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check and balance the positions of both parties. At the same time, 
third-party institutions can be introduced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con-
sumers with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curb the abuse of information by virtue of their identity as 
regulatory agencies, so as to more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
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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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大数据的运用给传统的交易方式带来巨大冲击，电商平台异军突起，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不

少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差别定价”的问题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所谓的“差别定价”是指：电

商平台通过收集消费者的某些个人信息，运用特别的算法分析出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敏感度，在

此基础上对消费者进行分类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于今后的交易中，就同一商品或服务赋予不同类别的

消费者不同的价格，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的行为[1]。简单来讲，就是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对于不同的消

费者价格不一致。 
“差别定价”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同样的一段路程，在小拉出行、滴滴出行等打车软件上，不同的

消费者接到的报价不同；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相同的酒店不同的消费者接到的报价也不同；在淘宝、

京东等购物平台上同一商品或服务对不同消费者显示的价格也常常不一致，这样的“差别”在如今的电

商平台上几乎随处可见。同样的商品或服务为何有不同的价格？这样的价格歧视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怎样去规制这些乱象？是本文提出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2. “差别定价”存在的问题及其违法性分析 

2.1. 存在的问题 

2.1.1. 平台强制、隐秘地搜集信息 
“差别定价”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或者消费数据。电商平台收集消

费者信息有两个特点： 
一是强制性。用户服务协议当中通常会包含一些搜集个人信息的条款，比如常见的隐私条款，获取

地理位置等。这些条款赋予了电商平台搜集、甚至是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权利，电商平台很可能借此

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消费者几乎不能拒绝该类条款，因为电商平台给予消费者的选择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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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要么接受信息搜集条款，要么不使用平台服务。这种方式看似取得消费者的同意，符合《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知情同意规则，但实际上却是流于形式，因为消费者的意志并不自由[2]。大数据时代，消

费者几乎无法拒绝电商平台的方便快捷，这种无形的力量“强制”消费者同意这些条款，这对电商平台

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搜集、利用消费者信息。 
二是隐秘性。一方面，用户服务协议以电子设备为载体，并且这些合同内容繁杂，字数较多且专业

性较高，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消费者阅读的一座大山[3]，大部分消费者根本不会去阅读服务协议。另一

方面，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必定会留下消费数据，例如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收货地址、退换货记录、投

诉记录、进入电商平台时使用的设备等等。这些数据储存在电商平台，电商平台可以轻而易举获取，而

且消费者对这些数据的权利意识很淡薄，对这些数据往往不在意。电商平台利用这些特性，隐秘地搜集

着消费者的信息。 

2.1.2. 平台滥用信息且消费者无法控制 
电商平台获取信息后，会利用算法得出消费者的消费频率、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地域等关键

因素，然后做标签化处理[4]。例如，根据消费频率来推断出消费者对该类商品或者服务的喜好程度；根

据消费习惯来推测消费者对价格是否在意；根据消费地域来推断消费者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如何；根

据消费者进入电商平台时使用的设备、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等推算出消费能力的高低[5]。通常来

说，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喜好程度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等跟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成反比，消费能

力越强、越喜欢某类商品或服务，就越不在意价格。电商平台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将消费者分为对价

格敏感和对价格不敏感两类，并建立数据库。在之后的服务当中，对同一商品或服务给予不同数据库里

的消费者不同的价格，即给予对价格不敏感者较高的价格，给予对价格敏感者原价，借此谋取不正当收

益。平台收集消费者信息应当是为了方便交易，而非利用消费者信息为自身谋取利益，借助消费者信息

“量身定价”以获取不合理的收益显然是对消费者信息的滥用。 
更为严重的是，消费者无法控制这种信息滥用。一方面，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消费者可能不知道

自身信息被滥用，也就不会去找电商平台的麻烦，电商平台滥用信息的行为就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

即使消费者具备专业知识，知晓电商平台滥用自身信息，通常也无法控制信息滥用。普通消费者缺乏对

各大平台的监管权，他们无权对电商平台具体的算法运用进行验证，在维权时往往被涉及商业秘密拒之

门外。与此同时，“差别”通常是几块钱，消费者若进行诉讼则成本太高，因而大多数人选择了隐忍，接

受这种压迫。如此一来，消费者信息被搜集后就由电商平台实际掌控，电商平台怎样利用这些信息就取

决于电商平台自身。平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我们当然可以期待电商平台能够以良好的道德

约束自己，但现实往往差强人意[6]。 

2.1.3. 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 
就目前而言，大数据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仍然是新兴领域，他们对于大数据的了解很少，相关的专

业知识相当缺乏。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但对于背后的数据收集、分析

和运用机制往往缺乏深入了解。消费者可能知道自己在网上购物、浏览网页或使用社交媒体时会产生数

据，但对于这些数据如何被整合、分析并用于商业决策或个性化服务，却知之甚少。此外，大数据不仅

仅是大量的数据集合，还涉及到复杂的数据分析技术、算法和模型，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理解这些技

术和概念具有一定的难度。而电商平台收集个人信息的条款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消费

者往往无法理解该条款的意义、后果[7]，同时，由于算法等专业知识的缺失，消费者更无从知晓电商平

台怎样利用自己的信息。正是专业知识的缺乏导致了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加容易遭

受损害，甚至说不知自身权益遭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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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违法性分析 

2.2.1. 损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搜

集、利用规则，要求收集、利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的原则[8]。通常来说，完成

线上交易，电商平台只需获取消费者的联系方式、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收货地址等基础信息即可，而

电商平台往往强制或隐秘地过分收集信息并加以不合理利用，显然与正当、必要、诚信的原则不符，侵

害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并且“差别定价”明显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 1 款相悖。 
其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从“差别定价”的

过程看来，电商平台在收集消费者信息后，利用特殊算法分析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地

域等，并对消费者进行特别分类、赋予不同的价格。这显然超出了消费者对自身个人信息用途的预期，

电商平台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以谋取不正当之利益亦与订立合同的初衷相悖，不符合个人信息处理的合

理原则，亦不符合民事活动所要求的诚信原则。此外，消费者对“差别定价”往往毫不知情，违反个人信

息处理的明确原则。 
最后，消费者作为信息主体，对自身的个人信息享有支配权，如何处理个人信息亦是支配权的范围，

若电商平台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不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就妨碍了消费者对自身个人信息进行支配的权

利[9]。同时，消费者同意电商平台收集信息绝不意味着同意电商平台随意处置、分享信息，而现实中电

商平台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同意搜集就是同意处理。 

2.2.2. 损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

易时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要求的公平交易应包含两个

层面的内容：一是经营者应当平等对待消费者，不应有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二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

地位是平等的。 
首先，“差别定价”的行为显然违背公平交易的第一层含义，相同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应当是一致

的，而电商平台的此行为使得消费者付出不同的对价却获得相同价值的商品或者服务，损害了消费者公

平交易的权益。 
其次，消费者与电商平台在交易中的地位总是不平等的，消费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被迫接受电商

平台的压榨[10]。造成这种不平等地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用户服务协议搜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具有

“强制性”和隐秘性，消费者基于使用电商平台的需求被迫接受信息搜集条款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个

人信息被搜集利用，这使得消费者与电商平台从交易开始时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二是消费者缺乏大数

据的相关专业知识。为什么要搜集消费者信息、搜集后怎样处理利用的主动权在电商平台手里，双方之

间的地位并不平等，消费者常常是待宰的羔羊。三是消费者无法控制电商平台对自身信息的不合理运用，

这也为电商平台压迫消费者提供了便利，破坏了双方交易时的平等地位。 
总体而言，“差别定价”的行为对消费者进行了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同时也借助自身所处的优势地

位对消费者进行压迫剥削，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交易原则，侵害了消费者合法的公平交易权

益。 

3. “差别定价”的规制路径 

3.1. 消费者：赋予“选择性的拒绝权”以弱化信息搜集的强制性 

应当赋予消费者拒绝部分条款的权利，且拒绝部分条款不影响消费者享受服务。尽管《个人信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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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确立了知情同意规则，但实践中却往往流于形式，消费者实际上并不能自由选择是否接受电商平

台的协议。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是：目前所有电商平台的服务协议均只有同意、不同意两个选项，

消费者如果拒绝接受服务协议，就无法享受到电商平台的服务，导致消费者在无形当中受到强制，只得

选择同意。对此可以增加第三个选项，即赋予消费者选择性的拒绝权，消费者阅览协议后可以选择性地

拒绝部分条款[11]。例如，消费者可以拒绝电商平台自动识别其所使用的设备。拒绝这类条款并不影响消

费者与电商平台之间的交易，而赋予消费者这种选择性的拒绝权可以较好地防止电商平台过度搜集信息，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消费者从“强制”中解放出来。 

3.2. 电商平台：强化解释说明、提示义务以降低信息搜集的隐秘性 

应当强化电商平台的解释说明义务。电商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普通消费者通常无

法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条款，更不知该条款的意义、后果，对自身利益有何影响。对此可从以下方面入

手强化电商平台的解释说明义务：一是尽量使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专业术语；二是对于

专业性较强的条款，应当附有解释说明的文段；三是电商平台应当设立专门的咨询平台并派遣专业人员

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应当强化电商平台的提示义务，突出显示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条款。用户服务协议以电子设备为

载体，加之协议内容冗长繁杂，给消费者阅读带来一定困难。现实中，一些电商平台甚至刻意弱化与消

费者切身利益有关的条款，将其放在协议的不显眼之处，消费者在有限的电子设备界面很难看到这些条

款。对此可以通过加大字号、使用显眼字体、增加下划线等方式来显示搜集的信息的范围、用途、消费

者的救济途径等。对于涉及重大利益的条款，甚至应当以单独弹窗的形式提示消费者阅览。 
此外，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的消费数据也被电商平台悄悄收集并加以利用，而用户服务协议通常对

此没有作出约定，电商平台搜集、利用这类数据时应当取得消费者的同意。考虑到电商平台的经济成本，

对于无法确切识别出消费者个人身份的消费数据，电商平台搜集只要告知消费者即可，无需取得同意。

而对于能够确切识别出消费者个人身份的消费数据，必须取得消费者同意才能搜集。通过以上措施可以

强化消费者的知情权，抑制电商平台隐秘地搜集消费者的信息，进而抑制“差别定价”的行为。 

3.3. 社会：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 

从实践看来，消费者专业知识的缺乏导致权利意识淡薄是维权主要的阻碍，绝大多数消费者甚至不

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更别说维权。因而，在社会群众对自身个人信息权利的意识没有达到一定

程度之前，较好的解决方式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第三方的专业性以及监管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

益。 

3.3.1. 制定通用服务协议以弥补消费者专业知识的缺失 
由专业的第三方制定通用的服务协议具有两个优点。一是第三方机构具有专业性，这些机构具备专

业人才，包括算法技术、法律知识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这些机构清楚地知道搜集哪些信息是必要的，

怎样利用信息是合理的。二是第三方机构具有中立性。通常各大平台制定服务协议都从自身利益出发，

难免会出现一些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而第三方机构与消费者、电商平台之间没有利益勾连，能够以

公平的态度对待他们，所制定的服务协议也就没有利益偏向。因而由其制定通用的服务协议能够弥补消

费者专业知识的缺失，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信息权益、制衡电商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位。 

3.3.2. 设立监管部门以抑制平台滥用信息 
“差别定价”是电商平台对消费者信息的滥用，并且由于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以及无权对电商平台

进行监督，消费者常常无法控制这种信息滥用，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设立第三方监管部门可以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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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问题。设立的部门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还有权对各电商平台进行监督、处罚，能够有效抑制信

息的滥用。具体来讲，可由该监管机构的专业人员对各电商平台进行不定期的检查，检查的内容包括电

商平台处理信息是否合法、合理或者是否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处理目的、范围等。一旦在检查当中发现

电商平台不合理甚至非法处理消费者信息，就可对电商平台进行处罚，包括但不限于责令限期改正、罚

款等方式。设立第三方监管部门能够有效地平衡电商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权益，保证交易的公平性。 

4. 结语 

电商平台给予了消费者莫大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差别定价”是电商平台过度搜集消费者

信息并加以不合理运用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还破坏了公平

的交易秩序。对此应当对电商平台过分搜集、滥用信息进行规制，才能有效抑制“差别定价”的行为，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通过强化电商平台的解释说明、提示义务以弱化信息搜集的强制性与隐秘性。

与此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制定通用的用户服务协议、进行专业监管等措施以弥补消费者专

业知识的缺乏并抑制电商平台滥用信息。切断源头和有效监督双管齐下，能够有效扼制“差别定价”的

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电商交易的公平性，促进电商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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